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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加强偃师区中心城区市容停车秩序管理
规范（征求意见稿）

为进一步提升城区市容环境品质，规范道路停车秩序和机动车停放服务收费行为，保障道路交通安全、有序、畅通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》《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》、河南省发展改革委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、交通运输厅《关于进一步完善机动车停放服务收费政策的实施意见》（豫发收费〔2016〕1661号）、偃师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《关于进一步完善机动车停放服务收费管理的通知》（偃发改价〔2018〕5号）文件要求,结合我区实际,现就加强中心城区市容停车秩序管理有关事项规范如下:
一、规范停车区域与要求
1.所有机动车辆（含摩托车、电动三轮车等）必须在经公安交管、城市管理等部门依法批准设置的公共停车场、道路停车泊位或其他指定区域内有序停放，车身不得超出泊位标线。
2.在道路停车泊位内停车时，必须按照泊位指示方向或道路顺行方向有序停放，严禁逆向、斜向、跨线停放。
3.非机动车辆（含自行车、电动自行车等）应在划定的非机动车停放区域或指定地点有序停放，车头朝向一致，不得妨碍其他车辆和行人通行。
二、加强停车秩序管理
1.沿街机关、企事业单位、商户应严格落实“门前三包”（包卫生、包秩序、包绿化）责任制，加强对门前停车秩序的劝导和管理，确保责任区域内车辆停放有序。
2.各类停车场（库）经营管理者应按规定做好停车引导和管理服务，维护好出入口及周边秩序。
3.车辆所有人、驾驶人应自觉遵守停车管理规定，文明规范停车。
三、明确机动车停放服务收费价格
道路内、道路外停车泊位的设置，应当按照《洛阳市停车管理条例》相关规定执行，并向城市管理部门报备。报备主要内容包括：停车场名称、具体位置、泊位数、收费标准、产权单位情况、经营单位情况等。
1.实行政府定价管理的停车场收费标准为（7：00—23：00）：小型汽车每次3元；中型汽车每次5元；大型汽车每次8元；过夜（不分车型）每次10元，24小时跨时段按过夜标准收取，不得分时段累进计费。地面停车场30分钟内免费。
2.道路两侧临时停车位收费标准为（8：00—20:00）：小型汽车每车位3元/次；中型汽车每车位5元/次；大型车辆严禁在道路两侧停放。停车位30分钟内免费，夜间暂不收费。
3.新能源停车服务收费。在本区域内收费标准基础上减半，每日20时至次日8时在市政道路的路内停车位停放免收停车费。
4.军车和执行公务的警车、消防车、救护车、工程抢险车、应急救援车、行政执法车等实行免收停车费。
四、规范停车收费服务行为
停车设施经营者要维护场内车辆停放秩序，严格落实明码标价有关规定，在经营场所显著位置设置标价牌，应标明：收费定价形式、收费标准、计费办法、免费停放时间、投诉举报电话等。实行市场调节价的停车服务收费，经营者上调停车服务收费标准时须提前一个月向社会进行公示，禁止价格欺诈，自觉维护市场正常价格秩序。
五、实施时间与倡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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